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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债 权 申 报 证 据 清 单

	债权人（姓名或名称）：

	证据名称及证明目的
	份数
	页数
	有无原件原物查验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注：主要材料有合同、判决书、交易凭证等债权证据材料

	    债权人承诺及声明：1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由申报人承担法律责任；2、如有补充证据应及时提交，因迟延提交或未提交的不利后果由申报人承担；3、证据原件、原物由申报人自行保管并随时备查验，如交由管理人保管的，以管理人书面收据为准。

	债权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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